附件2
清远市清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
使用计划协议书（示范文本）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，本单元（或本幢）同意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经过友好协商，就本单元（或本幢）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使用计划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项目信息：本单元（或本幢）房屋已按《清远市清城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》规定增设载客电梯   部。

项目名称：     （小区）   （幢）  （单元）增设电梯项目。
项目地点：清远市清城区    （镇）  （路）  （号）。
项目竣工验收时间：   （年）  （月）  （日）。

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时间：   （年）  （月）  （日）。
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发证时间：   （年）  （月）  （日）。
二、委托情况：本单元（或本幢）同意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同意选择以下第     种方式申请专项补助资金相关事宜。
（一）授权委托1名业主代表（姓名）     （性别）  （身份证号码）           （联系电话）      为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人办理本单元（或本幢）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相关事宜。
（二）授权委托      （企业/单位名称，加盖公章）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  负责人       （姓名）     （联系电话）。 为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人办理本单元（或本幢）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相关事宜。
三、指定账户：本单元（或本幢）同意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同意将本单元（或本幢）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发放至以下指定银行账户。
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。
银行账户：                。
四、专项资金使用计划：
本单元（或本幢）同意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同意专项补助资金按以下计划使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（双面打印），属镇（街）受理部门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专项补助资金申请人各执1份。本协议书可复印至本单元（或本幢）同意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每位1份。
六、其他约定：
七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签约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八、本单元（或本幢）同意增设电梯的全体业主（产权人）签名：
	房号
	业主签名及留指纹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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